
 

 

 

 

关于修订《苏州大学医学部药学院“全英文
教学班”教学改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 

通知 

各系、研究室（中心）： 

为进一步提高药学专业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生的学习能

动性，充分发挥全英文教学改革的实效，完善和规范我院药

学专业全英文教学班的管理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

实际，经院教授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对《苏州大

学医学部药学院“全英文教学班”教学改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苏大药（2014）9 号）部分内容做如下修订：  

一、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培养方案 

1. “全英文教学班”的通识教育课程、大类基础课程

和专业必修课程的设置与中文教学班一致，专业选修课程与

药学专业中文教学班学术型相同。 

2. 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原则上均采用全英文

教学。 

二、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生遴选 

1. 遴选时间：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。 

2. 遴选对象：药学专业学生。 

3. 遴选方法：（1）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，以高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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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（尤其是化学和英语成绩）和入学后英语分班考试成绩

位于前列的学生作为遴选对象；（2）由学院成立的专家小组

负责组织面试，综合考虑学业成绩和面试成绩，确定约 25

名学生进入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习。 

三、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生管理 

1. “全英文教学班”独立建班； 

2. 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生学习成绩应达到优良，如出

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，将退出并返回原中文班级学习。 

（1）有 1门及以上全英文课程考试成绩低于 70分； 

（2）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低于 3.0； 

（3）GPA排名在同年级药学专业学生中位于后 30%以内； 

（4）违反校纪校规。 

3. 每届“全英文教学班”学生进行 2次退出/增补调整，

分别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选课前完成。 

4. 调整后学生总数控制在 20人左右，由于学生退出导

致的名额差，将从同年级药学专业中文班学生中遴选增补。 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药学院负责解释。若学院

原有规定与本通知内容相抵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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